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

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新农”、“公司”、“发行人”或“上市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就发行人关于关联方向公司

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新农”）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

联方向公司提供无息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湾区金农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湾区金农”）拟向公司提供不超过 3 亿元的无

息借款，借款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9 年 1 月 28 日

湾区金农向公司提供了人民币 3 亿元的无息借款，上述借款将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到期。为支持公司的经营发展湾区金农拟将上述借款期限自 2020 年 1 月 21

日起延期 12 个月，借款年化利率为 7.5%，借款利息按季度支付，到期还本金，

预计资金总成本不超过 2,250 万元。 

截止目前湾区金农持有公司股份 9,4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72%。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湾区金农为公司关联法人，本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召开的第四届

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刘锋先生、肖世练先生，关联监事刘焕良先生分别对此事项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本次借款系交易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借款年化利率为 7.5%，预计资金成

本不超过 2,250 万元，无需公司向其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州湾区金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KQ6D1N  

3、类型：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住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13 号 1901 之自编 02 单元 

5、成立日期：2018 年 12 月 25 日  

6、注册资本：125,100 万元人民币  

7、执行事务合伙人：湾区产融惠农投资（广州）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

焕良） 

8、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项目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

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 

9、湾区金农的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 月底，湾区金农总资产 136,206.74

万元，净资产 106,197.26 万元；2019 年 1-9 月湾区金农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

利润-9.4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0、湾区金农持有公司股份 94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72%，为公司控

股股东，公司董事刘锋先生、监事刘焕良先生分别为粤港澳大湾区联合控股有限

公司总裁及投资经理，董事肖世练先生为粤港澳大湾区产融投资有限公司首席财

务官，粤港澳大湾区联合控股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次关联交易关联方广州湾区金

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92%股权；粤港澳大湾区产融投资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本次关联交易关联方广州湾区金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股权。

除此以外其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交易事项：湾区金农向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借款，借款年化利

率为 7.5%，预计资金成本不超过 2,250 万元。 



 

 

2、借款期限：自 2020 年 1 月 21 日起 12 个月。 

3、借款用途：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4、还款方式：借款利息按季度支付，到期一次性归还借款本金。 

5、有关本次借款的相关协议，公司授权公司董事长签订。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金额为公司向湾区金农支付的借款利息，借款年化利率

为 7.5%，预计资金成本不超过 2,250 万元，该定价是公司依据当期公司融资成本、

融资难度的基础并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借款无需公司向借款方提供保证、抵押、

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湾区金农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本次提供的借款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无需公司向其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相比其他融资方式具有

较大的灵活性和便捷性，有利于公司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拓宽了公司的融

资渠道，有利于公司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次交易对方湾区金农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本年年初至目前，湾区金农于

2019 年 1 月 28 日向公司提供了 3 亿元的无息借款，该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及相关方意见  

（一）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及第

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借款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及关联监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事项事

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1）本次交易对方湾

区金农持有公司股份 9,4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72%，为公司控股股东，故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湾区金农向公司提供的是借款额度支持，无需公司向其提供保证、

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借款利率定价合理，有利于公司现金流的运转，

借款利息公允、合理，交易方式公开透明，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

会审议。 

2、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

（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项关联

交易基于公司自身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已得到我们的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

方式和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本

次关联交易的审议和决策程序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法律法规等相关规

定。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此次关联交易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借款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有利于缓解公司流动资金不足，

拓宽了公司的融资渠道，借款利率定价合理，借款利息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全

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借款事项。关联监事刘焕良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董事会、监事会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文件、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对公司本次拟向湾区金农借

款事项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将有效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满足公司

经营需要，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均已审议通过该交易事项，程序合法、有效；同



 

 

时，独立董事对该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涉及关联交易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形。湾区金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基于以上意见，东兴证券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邓  艳            覃新林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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